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一二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附圖）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一月九日）在二○一二年法律年度開啟

典禮上發表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引言 

 

  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人員，熱烈歡迎各位蒞臨法律年度開 典禮。這是司法

機構的盛事，讓我藉此機會談談我們的工作，以及與本港社會息息相關的法律如何

運作。在香港，幾乎每項活動或多或少總會涉及法律，當中更有不少活動是受到法

律規管的。我們身處多元化的社會、人口稠密，難免會有一些涉及多方面利益的問

題；在很多情況下，各方利益甚至時有衝突。因此，法律必須在實際層面運作暢順。

當衝突衍生法律糾紛時，法院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一點至為重要。 

 

終審法院遷址 

 

  在談論如何秉持公義之前（這也就是我們所說法律如何實際運作），我想先談

談昃臣道舊最高法院大樓。這座大樓坐落於填海區，是依照一八九五年填海工程計

劃而興建的。大樓供立法會使用幾達 26 年後，最近已交回司法機構，這正合時宜。

大樓將成為終審法院新址，據悉新址可望於約三年後投入服務。屆時，大樓除了可

為終審法院聆訊提供更寬敞及高效能的法庭外，我期望復修後的大樓可重現昔日風

貌，部分設施亦可開放予公眾觀賞。畢竟，這座建築物具有重大歷史價值及色彩，

是屬於社會大 的。 

 

  這座歷史建築物在此時交回司法機構也別具意義：六日後（即一月十五日），

便是這座香港法院大樓正式落成 用一百周年的日子。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出

席 用儀式的人士當中有香港總督盧吉爵士，亦有首席按察司皮葛爵士。 

 

  當年，在場還有 Abdullah Bin Suffiad 先生，他是首席按察司的書記。他的曾

孫石輝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正坐在我後面。想 Suffiad 老先生得見法

律得以傳承，定必引以為榮。 

 

  盧吉爵士早於法院大樓 用當日致辭時，預示普通法在本港延續傳承： 

 

  「‧‧‧‧‧‧縱使其他建築物不復存在，我們的法院仍將屹立不倒。牢固於

基石之上，風吹不動。正如這座大樓所標誌 的公義精神一樣，儘管日換星移，仍

將巍然矗立‧‧‧‧‧‧往後的首席按察司於此主持聆訊‧‧‧‧‧‧定會無懼無

偏。時代轉移，始於今日。各國的憲法或時有變化，世界的版圖或時有變更，然而，



於未來悠長歲月，這座蒙上雙眼，手持天平的公義之像，將年年月月矗立於法院門

廊之上，不受世事滄桑變幻所影響；庭院之內，亦將日復一日施行公義，不偏不倚，

不懈不休。」 

 

  這座莊嚴的建築物所彰顯的公義精神，以及我剛才引述有關法院角色的表述，

一如既往，於本港社會歷久長存不變，我相信日後定必繼續延展下去。有關司法獨

立、保障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以及保護私有財產和保留普通法的理念，分別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部憲制文書第二、四、六及八條明文規定。 

 

尋求公道 

 

  去年，我提及秉持公義的要素之一，是糾紛能得當而公正地提交法院解決。當

中重點當然在於「公義」二字：即理應得到公平對待者，皆獲得公平對待。 

 

  市民在向法院提出訴訟以尋求公道時，如未能獲得恰當的待遇，則難言秉持公

義。關於這方面的提述，在《基本法》多處可見，第三十五條更就此述明。近年，

社會上關於尋求公道的討論日漸增多。司法機構認為，香港的法律制度本身具有許

多優良元素，而且基礎穩固，令人自豪，但是，我們仍須不斷努力，改善每一個市

民尋求公道的渠道。 

 

  要探討這個問題，可從三方面著手：政府、法院及法律界。 

 

  在政府而言，提供法律援助或許是幫助市民尋求公道的最實際方式。擴展法律

援助的範圍固然令更多人受惠，但同時大家亦須明白公共資源是有限的。 

 

  其次，法院亦可在多方面協助訴訟人。例如：法庭程序往往過於繁複，簡化這

些程序有助訴訟人得以更便捷地解決糾紛。法庭程序之目的在於有效而迅速地解決

糾紛，這本是尋求公道的基本要素。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已踏入第三年，並逐漸改變了在香港進行民事訴訟的模

式。整體而言，我滿意目前的進度；可以肯定的說，改革正朝 正確方向推進。更

重要的是，我深信法律界人士，包括大律師和律師，最終都會理解改革的內容，以

及他們為秉持公義而應肩負的責任。在讓訴訟人得以切實尋求公道而言，可謂踏出

了一大步。 

 

  秉持公義的主要人物當中還有法官。去年，我提及數位法官將於未來一年左右

退休。我們現正進行招聘工作，以填補現有或將會產生的職位空缺。我深信我們定

能維持至高的專業水平，不負公眾對司法機構的期望。 

 

  最後，讓我談談法律界人士在尋求公道方面所擔當的角色。我剛才談到「民事

司法制度改革」時，已提及他們。法律界人士過往多年的努力已證明他們非常認同

應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義務法律服務的理念。當中尤以香港律師會為然，他們現正推



行「公益法律服務」計劃以促進律師回饋社會。曾參與此計劃的律師都值得表揚，

我謹此向他們公開致謝。正如我的前任人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所期盼一

樣，我亦期望在未來數年義務法律服務能更趨普及。 

 

  同時，司法機構正與政府當局緊密合作，協助政府當局籌備專為無律師代表訴

訟人而設的服務。「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正在研究此事。律師和大律師

固然在原則上支持提供此等服務，但細節仍有待商討落實。我有信心日後定會取得

進展。 

 

改善秉持公義的工作 

 

  我剛才已略為提及，理應得到公平對待者，皆獲得公平對待的重要性。由於司

法機構的資源有限（這也是所有機構均面對的情況），我們必須繼續力求改善。我

在此特別談談兩個範疇。 

 

  第一，我想先說各項反歧視條例下的申索，包括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 527 章）

及《種族歧視條例》（第 602 章）提出的申索。制定這些社會法例旨在保障個人在

社會上不受歧視。司法機構於二○一一年九月發出諮詢文件，徵詢有關各方對改善

建議的意見。有關建議之目的是就上述申索所涉及的法律程序，提高成本效益和精

簡步驟。我們現正整理各方的回應。 

 

  第二，我認為時至今日，我們實應認真考慮取消民事上訴案的當事人單憑訴訟

所涉款額（現為 100 萬元）一點即可上訴至終審法院的當然權利。此條文是殖民地

時代的產物，在一九九七年前一百多年已經採用，當時香港的終審機關是位於倫敦

的樞密院司法委員會。現今，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已很少，甚至可能沒有此項當

然的上訴權利。此項權利不但不合時宜，而且還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司法機構和

社會實在不容如此浪費。循此途徑提交終審法庭的上訴案，其中大部分都毫無理據

可言。這些上訴案件更令致其他真正及更具充分理據的上訴未能及早獲終審法院處

理，而後者往往更屬公法範疇的上訴。在適當時候，我會要求修訂有關法例，使目

前符合《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 章）第 22（1）（a）條規定的案件，改為

與所有其他案件一樣，都須先取得上訴許可，方能提出上訴。 

 

結語 

 

  我們生活的世界和社會，瞬息萬變，經常帶來新挑戰。我們的普通法，亦正如

快將用作終審法院的大樓一樣，既源遠流長，且日新又新，與時並進，以求取得正

確和公正的結果。 

 

  最後，農曆新年快將來臨。我祝願各位和你們的家人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謝

謝！ 



完 

 

２０１２年１月９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９時３８分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一月九日）主持二○一二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並於愛丁堡廣場檢

閱香港警察儀仗隊。 



 

  

馬道立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向包括法官、司法人員和法律界人士等八百多名與會人士致辭。 

 


